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湘财预〔2023〕311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高校毕业生
“三支一扶”计划中央和省级结算

补助资金的通知

财政局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

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21〕32 号）和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

政厅关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的通知》（湘人

社发〔2021〕30 号）精神，按照我省“三支一扶”计划在岗人数，

经研究，现下达你市（州、省直管县）2023 年高校毕业生“三支

一扶”中央和省级结算补助资金     万元。该项资金请列 2023

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100208“结算补助收入”，支出列一般预算

功能科目 2080199“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”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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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列 509“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。

各地要强化绩效目标管理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级补助政策，及时足额发放高校毕业生“三支

一扶”人员各项工作、生活补助资金，严禁挤占挪用，确保专款

专用。

附件：2023 年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中央和省级结算

补助资金安排表（总表不发市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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